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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号》有关规定，宜宾天

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止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金额及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51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不超过 304,534,236股新股。根

据投资者认购情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286,532,951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6.98 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9,999,997.98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5,111,819.2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84,888,178.73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3 年 3月 13 日到账，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 XYZH/2023CDAA5B0028号《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验资报告》。公司对以上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管理。

2、前次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的活期存款余额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类型 账户余额 备注

宜宾天原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宜宾分行

59259249001

3000079906
募集资金专户 361.42

宜宾天原锂电新

材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宜宾分行

59259249001

3000079830
募集资金专户 100,480,071.66

宜宾天原锂电新

材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宜宾分行

59289999970

3000001543

募集资金保证

金专户
0.00

宜宾天原锂电新

材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宜宾市翠

屏区支行

951006031

000040715

募集资金保证

金专户
50,870,154.01

宜宾天原锂电新

材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宜宾市临

951006010

014828968
募集资金专户 82,692,97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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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单位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类型 账户余额 备注

港支行

宜宾天原科创设

计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宾分行

224941010

40017898
募集资金专户 4,991,834.49

宜宾天原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宾分行

224941010

40017880
募集资金专户 已销户

宜宾天原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分行

11672000

0002082
募集资金专户 已销户

宜宾天原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宜宾市临

港支行

951003010

014919091
募集资金专户 已销户

合计 239,035,400.97

二、前次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本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修订的议案，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募集

资金管理与监督等进行了详细严格的规定。

2、前次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

集资金专户。2023年 3月，本公司同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

宾分行、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翠屏支行、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汇总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资金用途

宜宾天原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宜宾分行
592592490013000079906

年产 10 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

料生产项目、研发检测中心建

设项目、偿还银行贷款

宜宾天原集团股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 116720000002082 偿还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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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资金用途

份有限公司 司成都分行

宜宾天原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宾分行
22494101040017880

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偿还

银行贷款

宜宾天原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宜宾市临

港支行

951003010014919091
年产 10 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

料生产项目

宜宾天原锂电新

材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宜宾市临

港支行

951006010014828968
年产 10 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

料生产项目

宜宾天原锂电新

材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宜宾分行
592592490013000079830

年产 10 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

料生产项目

宜宾天原锂电新

材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宜宾分行
592899999703000001543

年产 10 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

料生产项目

宜宾天原锂电新

材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宜宾市翠

屏区支行

951006031000040715
年产 10 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

料生产项目

宜宾天原科创设

计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宾分行
22494101040017898 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三、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2、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说明

（1）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年产 10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产项目”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异 37,241.31 万元，其中包括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5,087.02万元、已签订合同尚待支付的工程尾款、设备尾款等 18,228.37万元；实际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3,925.92 万元（不含利息净收入）。

节余原因主要系在保证募投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公司通过招投标等方式加强募投项目建

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调度和优化配置各项资源，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

费用，总体上减少了项目实际支出，另外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了部分合同款项。为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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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异 11,111.03万元，其中包括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0万元、已签订合同尚

待支付的工程尾款、设备尾款等 475.96 万元；实际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金

额为 10,635.07 万元（不含利息净收入）。

节余资金的具体原因如下： “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2022年项目立项至今，综合考虑外

部环境变化等因素，公司在确保“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总体建设目标实现的前提下，本着

节约、合理、有效的原则，根据所涉及各产业实际需要对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拟投入清单

进行优化替代、多功能集成（一台设备具备多种功能）的方式采购。通过以上方式公司在确

保项目建设内容满足集团各产业研发检测服务需求的前提下，有效节约了项目建设投入。平

台建设已能满足天原股份研发检测工作需要，达到支撑天原股份技术创新的预期目标。经宜

宾市科技创新促进会组织专家团队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现场评估，评判该项目达到预期建设

服务功能的要求，具备结项条件。

四、变更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不存在变更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1、对外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情况。

2、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鉴于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对本公司业务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募集资金到位前，本

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本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

“XYZH/2023CDAA5F0054号《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截至 2023年 5月 17日止，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10万吨磷酸铁锂正

极材料生产项目以自筹资金已预先投入 31,014.30万元（含以承兑汇票支付但自募集资金到账

之日起 6个月内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 6,461.77 万元），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以自筹资金已

预先投入 209.81 万元。2023 年 6月 29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24,762.34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预先以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但在募集

资金到账之日起 6个月内到期的部分待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承付后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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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截至 2023年 9月 18日，公司已完成上述募集资金置换。

六、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3年 3月 31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2024 年 2 月 27 日，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0 万元(含本数) 的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2024 年 12 月 30 日，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 万元(含本数) 的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均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为 0元。

七、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25 年 6月 13 日，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年产 10

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产项目”、“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27,853.33万元(含利息及理财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资金转

出当日账户余额为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均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公司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27,929.37 万

元。

八、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0,000.00

发行费用（注 1） 1,4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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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实际投资金额 150,136.48

利息收入净额 3,379.99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注 2） 27,929.37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3,903.54

注 1：募集资金发行费用为 1,511.18万元，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支付 1,410.60万元，剩余发行费用

公司已用自有资金支付，募集资金账户中该金额已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注 2：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7,929.37万元为实际转出日含利息及理财收入扣除银行手续

费的金额。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本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23,903.54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

户，将继续用于对应的募投项目已签订合同尚待支付的费用和保证金。

九、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参见“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

照表”（附表 2）。

十、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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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8,488.82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50,136.4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2023年度 100,883.84

2024年度 37,739.99

2025年度 11,512.65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

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异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年产 10万吨磷酸铁锂正极

材料生产项目

年产 10万吨磷酸

铁锂正极材料生

产项目

128,000.00 128,000.00 90,758.69 128,000.00 128,000.00 90,758.69 37,241.31 2025年 6月 30日

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研发检测中心建

设项目
17,000.00 17,000.00 5,888.97 17,000.00 17,000.00 5,888.97 11,111.03 2025年 6月 30日

偿还银行贷款 偿还银行贷款 53,488.82 53,488.82 53,488.82 53,488.82 53,488.82 53,488.82 -

合计 198,488.82 198,488.82 150,136.48 198,488.82 198,488.82 150,136.48 48,3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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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现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序号 项目名称 2023 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1
年产 10万吨磷酸铁锂正

极材料生产项目
99.34%

项目投产第一年

营业收入 22,556

万 元 ； 第 二 年

157,965万元

不适用 54,352.98 65,596.17 119,949.15 否

2 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偿还银行贷款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年产 10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产项目”未达预期收益的原因：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预测是基于当时的市场环境和价格水平进行的

测算。自 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市场供需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产品销售价格出现大幅下滑。根据上海有色

网（SMM）数据，磷酸铁锂（动力型/储能型）2025年度市场均价约为 30,910.81元/吨（不含税），较 2022年编制预测时所依据的价格基准有显著

下降。价格的大幅下行是导致项目实际营业收入低于最初预测金额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尽管面临严峻的市场价格压力，公司在项目运营和市

场开拓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销量目标超额达成：项目产能释放与市场拓展顺利，2024年（项目投产首年）实现销量 1.92万吨，2025年实现销

量 3.66万吨，均大幅超过原预测中对应年份的销量目标（首年 0.25万吨，次年 1.75万吨）；二是项目投资建设审慎推进：面对市场变化，公司为确

保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与安全，采取了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策略，适当调整了投资节奏，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降低投资风险。综上所述，本项目

实现效益与最初预测存在差异，主要系项目投产后面临的磷酸铁锂材料市场价格体系与预测期发生较大变化所致。剔除该不可控的市场系统性价格

因素，本项目在产能爬坡、销量达成方面均优于原计划。公司管理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积极应对市场挑战，审慎决策，有效控制了项目风险，并

努力提升了运营效率。

注 2：“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主要围绕天原股份在新能源电池材料、化工新材料等领域的技术创新提供高质量研发检测服务，不涉及对外经营情

况，该募投项目不产生直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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